環保署自98年1月1日起實施與民眾日常生活有關之新措施

	新措施
	具體內容
	業務單位
及聯絡人
	備註

	營建低頻噪音環保單位98年1月1日起開始取締
	自98年1月1日起，環保署將針對讓許多民眾感到困擾，發出嗡嗡嗡低沉的營建工程低頻噪音進行管制及稽查，民眾可透過公害陳情專線080-0066666檢舉，環保局人員將會依照民眾指定的時段及地點進行一般噪音及低頻噪音量測，只要任何一種噪音檢測不符管制標準，而且經限期改善仍未符合管制標準的營建工程，將被處罰新台幣18,000元至180,000元不等的金額，甚至遭到停工之處分。
	空保處

處長

楊慶熙

02-23117722轉2750
	

	民眾檢舉烏賊車案件符合相關規定者，檢舉人每案得領取獎勵金新臺幣300元
	自98年1月1日起，民眾檢舉烏賊車案件得領取獎勵金之規定如下：

1. 檢舉人對同一輛有污染之虞車輛，檢附3張以上不同距離拍攝之照片，且每張照片均可清晰顯示拍攝日期、時間、地點、車號、背景及排煙污染情形嚴重供佐證者。
2. 佐證照片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據以評定確能顯示被檢舉車輛有污染之虞者。

3. 檢舉人留下身分證統一號碼者
	空保處

處長

楊慶熙

02-23117722轉2750
	


	通訊業者與政府合作推動回收廢行動通訊產品
	自98年1月15日起，民眾廢棄的手機、PDA、GPS及其充電器或其他配件，不論任何廠牌，都可以交由貼有手機回收宣導標誌的通訊門市免費回收
	廢管處

處長

何舜琴

02-23117722轉2600
	

	98年短期促進就業措施─資源回收計畫（98年1至6月）
	因應近來全球性不景氣造成之原物料及資源回收再生料價格大幅下跌，及回收業對資源回收物收購意願不高等問題，故自98年1月1日起，環保署將編列1,800名人力，藉此提供弱勢對象短期就業機會，提升貯存場回收分類效益，提高回收業收購意願，穩定資源回收體系運作。
	回收基管會
執行秘書
林建輝
02-23705888

轉3000
	


